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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字[2014]1286号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星马) 

出具的《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 

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实现情况的说明》。按 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文）的有关规定，编 制 《华菱星马 

汽 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净利 

润预测数实现情况的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华菱星马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 

的基础上对华菱星马管理层编制的《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意 

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 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华菱 

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 

净利润预测数实现情况的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安徽 

华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汽车）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 

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华菱星马管理层编制的《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实现情况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i 

长 顺  
000300II

一 -,n,

师
/ > p

340100030120
■ci*M( i.t »*»v-' iC». -rfa- -r~r it— f

w i i l t i i

健
340101770012

说明》己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53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华菱汽车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 

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作为华菱星马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适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



華 华 菱 星 马 汽 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

实现情况的说明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按 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 3 号）的有关规定，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09年 11月 2 0 日，根据皖国资产权函【2009】520号 《关于安徽星马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的意见》，安徽省国资 

委原则同意本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菱汽车”）进行本次资产重组。

2009年 11月 2 7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并于当日和交易对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0年 4 月 4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日，本公司与安徽星 

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星马创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马鞍山富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华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鼎悦 

投资有限公司、史正富先生、杭玉夫先生及楼必和先生（以下简称“发行对象”） 

签 署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

2010年 4 月 4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0年 4 月 2 1 日，根据皖国资产权函【2010】154号 《关于同意安徽星马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华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安 

徽省国资委对评估结果予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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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Jig.焉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年 4 月 2 7 日，本公司召开了 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0年 6 月 2 1 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二》。

2011年 2 月 2 8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1年第4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有条件通过。

2011年 3 月 1 7日，安徽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确认意见》，同意本公司与华菱汽车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的作价按评估基准日2009年 12月 3 1日的评估值178,536.15万元确定。

2011年 3 月 1 7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三》。

2011年 5 月 1 6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201 1年 6 月 1 日，本公司釆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了 201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安徽 

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星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2011年 6 月 2 3 日，根 据 《关于核准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星马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1】977号），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向星马集团等九名交易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1年 6 月 2 3 日，根 据 《关于核准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 

人公告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1】978号），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星马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本次交易以2009年 12月 3 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北京六合正旭资产评估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合正旭）出具的六合正旭评报字【2010】第 012号 《资 

产评估报告书》，华菱汽车100%股权评估价值为178,536.15万元。上述评估结 

果己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以2010年 6 月 3 0日为评



筝 华 菱 星 马 汽 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估基准日，根据六合正旭出具的六合正旭评报字【2010】3 5 0号 第 《资产评估报 

告书》，华菱汽车100%股权评估价值为204,428.50万元。安徽省国资委己于2011 

年 3 月 1 7日出具《关于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确 

认意见》，对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评估事宜进行了确认。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作价最终确定为178，536.15万元。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前20个交易日（2009年 10月 2 2 日公司股票停牌日前2 0个交易日）本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8.18元/股。

2011年 6 月 2 9 日，经马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华菱汽车股东变更为 

本公司，出资比例为100%。同时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安徽华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华菱汽 

车同日取得马鞍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340000400000568) 。

2011年 6 月 2 9 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发 

行对象己于2011年 6 月 2 9日将其持有的华菱汽车10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并在该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该日起，上述股权归本公司所有。

二、盈利预测及承诺情况

(一）2010年 4 月 4 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1.盈利预测数额

根据六合正旭2010年 2 月 9 日出具的六合正旭评报字【2010】012号第《安 

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资产评估说明》，釆用 

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华菱汽车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3 年即 

2010年度、2011年度和2012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总额为65，920.90万元。

2.业绩补偿的承诺

如果本公司2010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华菱汽车未实现《关于业绩补 

偿的协议》第一条的预测净利润总额时（即：华菱汽车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的3 年 即 20 1 0年度、20 1 1年度和 20 1 2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总额不足 

65,920.90万元），发行对象应将实际净利润总额与预测净利润总额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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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焉 华 菱 星 马 汽 车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本公司2012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9 0日内向本公司补偿。

3.补偿方式

发行对象原则上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偿；经发行对象届时和本公司协商， 

也可以采取其他补偿方式。

4.发行对象补偿金额

发行对象任何一方的补偿金额均按下列公式计算：

补偿金额= (华菱汽车2010年度至2012年度预测净利润总额一华菱汽车相 

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总额）X 该方持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

5.补偿数额的调整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同意，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成后如因下列原因导致华 

菱汽车未实现本协议第一条的预测净利润总额时，协议各方可协商一致，以书面 

形式对第一条约定的补偿数额予以调整：发生签署《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时所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 

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骚乱、罢工等社会性事件。 

上述自然灾害或社会性事件导致华菱汽车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经营陷入停顿或市 

场环境严重恶化的，各方可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协商免除或减轻发行对 

象的补偿责任。

6.违约责任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发行对象未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及时、足额支付 

补偿金的，本公司有权要求发行对象每逾期一日按未能支付的补偿金数额的万分 

之五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

7.协议的生效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自本公司及发行对象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成立，并于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生 

效。

(二）为进一步加强发行对象履行《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的履约能力，本 

公司与发行对象就《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四条“补偿方式”作出以下进一步 

补充约定，双方于2010年 6 月 2 1 日签署《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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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 焉 华 菱 星 马 汽 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补偿方式

发行对象同意由本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总价回购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 

对象认购的部分新增股份并予以注销。若股份回购事项届时未能获得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则发行对象承诺将上述用于回购的股份无偿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其 

他股东。

2.补偿股份数量

补偿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公司本次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合计 

218,259,352.08股。具体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补偿股份数量= (华菱汽车2010年度至2012年度预测净利润总额一华菱汽 

车相应年度实际净利润总额）X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华菱汽车201 0年度 

至201 2年度预测净利润总额X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与回购董事会决议前二 

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均价孰低者）

发行对象各方补偿股份的具体数量按照其各自持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计

算。

3.股份回购实施时间

如果本公司2010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华菱汽车未实现原业绩补偿协 

议第一条中的预测净利润总额时，则在本公司201 2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10 

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 

案，并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回购事宜。

鉴于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将对相关股份设立专门账户予以锁定。该相 

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本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若股东大会未通过上述定向回购议案，则本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发行对象，发行对象将在接到通知后的3 0 日内将等同于 

上述补偿股份数量的股份无偿赠送给本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其他股 

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发行对象持有的股份数后本公 

司的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三）2010年 1 0月 1 9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如下：

1.对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三条进行补充：

发行对象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等羑罜爲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一已补

偿金额。

2.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一条修改为：

如发行对象在补偿期内未有足额现金向本公司进行补偿，应采用以下方式向 

本公司进行补偿：

①补偿方式

发行对象同意由本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发行对象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中认购的部分新增股份并予以注销。

②补偿股份数量

发行对象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X 认 

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一己补偿股份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本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标的 

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己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发行对象将另行补偿 

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一补偿期限内己补偿 

股份总数。

发行对象各方补偿股份的具体数量按照其各自持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计

算。

③补偿原则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 

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会计师对减值测试出 

具专项审核意见，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 时，按 0 取值，即己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④股份回购实施时间

如果本公司2010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华菱汽车未实现评估说明中的 

预测净利润额时，则在本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由本 

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案，并在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回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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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将对相关股份设立专门账户予以锁定。该相 

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本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四）2011年 3 月 1 7日，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主要内容如下：

1.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一条“盈利预测数额”调整为：

根据六合正旭2010年 2 月 9 日出具的六合正旭评报字【2010】012号第《安 

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资产评估说明》（以下 

简 称 《评估说明》） 华菱汽车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3 年即 2011 

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22,202.54万元、23,787.07万 

元和24,919.67万元。

利润数额以经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菱 

汽车相应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为准。

2.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二条“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调整为：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同意，2011年度至2013年度华菱汽车各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数额以经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华菱汽车相 

应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额为准。

3.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三条“业绩补偿的承诺”调整为：

如果本公司2011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华菱汽车在2011、2012、2013 

年度未实现评估说明中的预测净利润额时，发行对象应每年将按照以下计算方式 

计算出的金额在本公司2011、2012、2013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9 0日内向本公司 

补偿。

发行对象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一已补 

偿金额

而发行对象任何一方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其各自持有华菱汽车 

股权的比例计算。

4.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四条“补偿方式”调整为：

发行对象原则上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偿；如发行对象在补偿期内未有足额 

现金向本公司进行补偿，应釆用以下方式向本公司进行补偿：

①补偿方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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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同意由本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回购发行对象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中认购的部分新增股份并予以注销。

②补偿股份数量

发行对象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x 认 

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一已补偿股份数量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本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标的 

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发行对象将另行补偿股 

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一补偿期限内己补偿股 

份总数。

发行对象各方补偿股份的具体数量按照其各自持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计

算。

③补偿原则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前述减 

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 

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会计师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的总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小于o 时，按 o 取值，即己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④股份回购实施时间

如果本公司2011年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当华菱汽车未实现评估说明中的 

预测净利润额时，则在本公司相应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由本 

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案，并在本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回购事宜。

鉴于相关股份仍在锁定期限内，将对相关股份设立专门账户予以锁定。该相 

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本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⑤ 将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第五条“发行对象补偿金额”调整为：

发行对象任意一方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一己补偿金额）X 该方持有华菱汽车股权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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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本补充协议约定与《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及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 

充协议》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 

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适 用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及 《关于 

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 《关于业绩补偿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相关 

约定。

(五）最终确定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上述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最终确定： 

华菱汽车在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3 年即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22,202.54万元、 

23,787.07万元和24,919.67万元,当华菱汽车在2011、2012、2013年度未实现 

上述预测净利润时，发行对象应每年将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出的金额在本公司 

2011、2012、2013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9 0日内向本公司补偿。

发行对象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以下计算方式计算：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一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一己补 

偿金额

而发行对象任何一方每年需向本公司补偿的金额按照其各自持有华菱汽车 

股权的比例计算。

三、净利润预测数完成情况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菱汽车净利润预测数完

成情况：

1.2013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年度预测数 2013年度实际完成数 完成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4,919.67 25,327.03 是

注：根据本公司在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时作出的承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华菱汽车发动机分公司的经营业绩己从华菱汽车经营业绩2 0 1 3年度实际完成数中扣 

除。

2.净利润预测数累计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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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预测数

①

实际完成数

②

差异 

③♦ ①

2011年度 22,202.54 23,352.93 1,150.39
2012年度 23,787.07 8,517.72 -15,269.35
2013年度 24,919.67 25,327.03 407.36

合计 70,909.28 57,197.68 -13,711.60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于2014年 3 月 1 6日由董事会通过及批准发布。


